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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勞動局 115年度 

獎勵事業單位辦理勞工托兒措施計畫 

壹、目的：為落實職場上性別工作平權，鼓勵事業單位辦理勞工托兒措施，解

決員工托兒問題，營造友善職場，減少勞工因子女照顧問題離開職

場，穩定勞動生產力，提昇員工凝聚力、向心力與企業競爭力。 

貳、主辦機關：桃園市政府勞動局（以下簡稱本局） 

參、獎勵對象：登記設立之私立機構或事業單位，於桃園市（以下簡稱本市）

設有據點，並提供友善家庭或工作平等措施嘉惠本市勞工。 

肆、辦理方式：本計畫係獎勵事業單位辦理勞工托兒措施。 

一、申請資格： 

（一）登記設立之私立機構或事業單位，於本市設有據點。 

（二）辦理勞工托兒措施： 

編

號 
項目 說明 

1 設置員工專屬哺(集) 

乳室 

提供桌子、靠背椅、電源插座、母乳儲存專用冰

箱、有蓋垃圾桶及鄰近洗手台等相關設備。 

2 與托育機構簽約 提供合法立案之托育機構(如托嬰中心、幼兒園、

課後照顧服務中心、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等)之

服務。 

3 提供員工托（育）兒 

津貼 

補助幼兒園(托嬰中心)學費、雜費或補助員工自

行聘請持有合格證照之保母費用。 

勞保投保人數為 100人以上之事業單位，應依性別平等工作法第 23條規定提

供上列「編號 1」及「編號 2、3擇一」之托兒措施。 

4 
提供員工延長(或臨

時)托兒服務津貼 

簽約合作之托育機構提供員工延長托兒服務或平

(假)日臨時性（如員工加班、急事外出、小孩生

病無法去學校、假日出差…等）托兒服務，由雇

主提供津貼；或雇主補助員工自行聘請持有合格

證照之保母延長/臨時托育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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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項目 說明 

5 
提供勞工優於法令之 

措施 

提供勞工優於法令(如性別平等工作法、勞工保險

條例等)之措施，如： 

(1) 提供勞工超過 8星期之產假 

(2) 超過 7天之產檢假 

(3) 提供每日超過 120分鐘之哺(集)乳時間 

(4) 提供勞工超過 7天之陪產檢及陪產假 

(5) 勞工為撫育未滿 3歲子女，依實際需求向公

司提出請求時，公司核給每日減少工作時

間，且給付薪資 

(6) 給予有需要照顧家庭之員工有薪之家庭照顧

假(一年至少 1日或 8小時) 

(7) 提供勞工超過 7日之家庭照顧假(不併入事

假) 

(8) 其他 

6 
增加友善育兒照顧之

額外有薪休假 

給予非勞動法令規範之額外有薪休假，如：有薪親

職假、有薪子女新生入學或畢業典禮假、有薪子女

腸病毒照顧假等。 

7 
落實育嬰及照顧彈性

新制 

落實法令規定，員工得依需求以「時」申請家庭照

顧假及以「日」申請育嬰留職停薪。 

8 
鼓勵家庭成員共同參

與育兒措施 

透過辦理親職教育、親子日等相關活動，提升家庭

成員對共同育兒的認同與能力。如：辦理「育兒講

座」、「育兒經驗分享會」；邀請專家講授親子陪伴、

共同教養觀念；內部刊物或電子報分享共同育兒故

事。 

9 
實施彈性工作模式、

地點或彈性工時 

讓家庭成員可依育兒需求申請遠距(居家)辦公、調

整上下班時間或工作型態，分擔接送與照顧責任。 

10 其他托兒措施 

提供友善母性或兒童之其他措施，如： 
(1) 提供孕婦專屬汽、機車停車位 
(2) 設置兒童臨時照顧空間 
(3) 提供生育禮金(如另有提供營養品、好孕包及

彌月禮盒等性質相近之措施與生育禮金合併
計算 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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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子女教育獎助學金 
(5) 舉辦鼓勵職場聯誼交友活動。 
(6) 提供育嬰留職停薪勞工復職前關懷及工作訓

練 
(7) 給予育嬰留停職務代理人獎勵措施(如津貼

等) 
(8) 參加政府機關辦理之工作生活平衡、本府桃

金企業獎並獲「ESG 幸福企業獎」、「婦女友
善企業獎」獎項或其他友善職場獎等獎項，
著有績效。(請提供相關實施辦法及佐證資
料) 

以上各項本局將保留審酌獎勵權限。 

 

二、申請日期：自本局公告起至 115年 10月 31日止，以掛號郵戳為憑，依申 

請先後順序審核發給獎勵金至經費用罄為止。 

三、申請方式： 

(一)繳交資料： 

1. 獎勵事業單位辦理勞工托兒措施申請表。 

2. 事業單位辦理之員工托兒措施，須進入勞資會議決議，並提供勞資會議

會議紀錄，或納入工作規則並核備，或提供相關內部規章。 

3. 各項托兒措施之相關實施辦法須有公告機制及執行佐證資料。 

例如：事業單位哺(集)乳室使用規範、哺集乳室照片(照片 2張-門口*1

張及全貌*1張)、事業單位設置托育機構之合格立案證書、與托育機構簽

約之合約書、托兒津貼發放辦法、優惠措施之計畫或辦法、員工子女註

冊費影本(或請托育機構開立員工子女在學證明書)、托育津貼印領清冊

(或領據影本)、工作規則、親職相關活動成果報告(含活動名稱、辦理時

間、活動地點、活動內容、參與人數、照片 3張)、實施彈性上班之出勤

紀錄等，含受益事實等佐證資料。 

(二)上述佐證資料如為影本，請加蓋「影本與正本相符」及事業單位大小章。 

(三)於申請期限內以掛號郵寄至本局「33001 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 1號 4樓勞

動局勞動條件科收」，並於信封封面標明「申請托兒措施獎勵」字樣，洽詢

電話：03-3322101轉 6804曾小姐。（以郵戳為憑，依申請先後順序審核發

給獎勵金至經費用罄為止）。 

四、獎勵項目與金額： 

(一) 勞保投保人數 100人以上之事業單位： 

1.依性別平等工作法(下稱性工法)第 23條規定，僱用受僱者 100人以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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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應設置哺(集)乳室及提供適當托兒措施(如「提供員工托兒相關津

貼」或「與托育機構簽約」)。(請附佐證資料，無須受益人次) 

2.獎勵金額如下： 

(1)符合性工法第 23條外，於申請日之前 1年內再辦理 1項托兒措施(需

有受益人次)，核發 3萬元獎勵金。 

(2)符合性工法第 23條外，於申請日之前 1年內再辦理 2項托兒措施(需

有受益人次)，核發 4萬元獎勵金。 

(3)符合性工法第 23條外，於申請日之前 1年內再辦理 3項以上托兒措

施(需有受益人次)，核發 6萬元獎勵金。 

(二) 勞保投保人數 99人以下之事業單位： 

申請日之前 1年內辦理之員工托兒措施(每項措施均需有受益人次)，符

合下列任一要件予以獎勵： 

1. 辦理 1項托兒措施，核發 2萬元獎勵金。 

2. 辦理 2項托兒措施，核發 3萬元獎勵金。 

3. 辦理 3項托兒措施，核發 4萬元獎勵金。 

4. 辦理 4項以上托兒措施，核發 6萬元獎勵金。 

(三)如事業單位提供之托兒措施與曾向本局申請獎勵之托兒措施項目相同

者，相同部分獨立計算獎勵金，每辦理 1項相同托兒措施，核發 5,000

元獎勵金，合併前述獎勵金，當年度最高核發 6萬元。 

伍、專案獎勵： 

一、 參加本府桃金企業獎並獲「ESG 幸福企業獎」、「婦女友善企業獎」獎

項，得專案予以 2萬元獎勵，符合本計畫者亦得申請獎勵金。 

二、 事業單位新設置「員工子女居家托育服務」並完成立案(需檢附主管機

關核准設立函、受僱者子女托兒名冊及托育人員登記證明)，得專案予

以 5萬元獎勵，符合本計畫者亦得申請獎勵金。 

陸、注意事項： 

一、本計畫所定之事業單位不含設立於本市之各級政府機關、國(公)立學校

及國(公)營事業單位。 

二、事業單位及其職工福利委員會辦理之托兒措施得合併計算，但事業單位

至少辦理一項托兒措施，並以事業單位名義提出申請。 

三、本計畫同一事業單位一年內僅以獎勵一次為限。 

四、事業單位提供之托兒措施如有同時申請或已接受政府相關補助者，同一

項目不得重複申請獎勵，申請員工子女居家式托育服務者除外。 

五、本局得派員訪視事業單位有關托兒措施之辦理情形，如發現有前開重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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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領政府補助、偽造或變造之事實，本局得撤銷申請資格，如已核發獎

勵金將依法追繳，事業單位並應負相關法律責任。 

六、申請本計畫之事業單位，應配合本局於宣導、推廣、觀摩及研討講習中

分享其優良事蹟，以宣導友善企業措施。本局得使用申請單位之相關資

料，作為宣導或表揚之用。 

七、本計畫經費來源為桃園市勞工權益基金，奉核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